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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通威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

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发行人”“申请人”或“通威股份”）已会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申请人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就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逐项回复，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告知函回复中的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

具有相同含义。本回复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所列示的相关

单项数据直接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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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报告期内，申请人光伏发电业

务收入随着并网装机规模的增加而逐年增长。由于补贴电价纳入补贴及拨

付需要一定周期，报告期各期末光伏发电业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主要

系应收补贴电价款。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

贴项目清单”项目所产生的应收补贴电价款余额为 103,705.84 万元。申请

人报告期内对尚未纳入补贴清单的项目已确认收入。 

请申请人：（1）按照是否已纳入补贴清单，逐项说明已并网发电光伏

电站三年一期已确认的收入及期末应收账款情况；（2）说明光伏电站并网

发电后被纳入补贴清单需要履行的报批程序，相关部门是否对此开展实质

性审核；申请人及行业可比公司历史上是否存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

清单的情形；（3）结合现行光伏产业政策，说明尚未纳入补贴清单的光伏

电站项目是否存在未来无法纳入或即使纳入但无法全额收到相关电价补贴

的风险，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4）说明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原则，

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相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如仅对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进行收入确认，测算对申请人三年一期

主要经营指标的具体影响。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

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按照是否已纳入补贴清单，逐项说明已并网发电光伏电站三年一

期已确认的收入及期末应收账款情况 

（一）已并网发电光伏电站情况 

2020 年 1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

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 号），为

简化目录制管理，国家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目录，所有可再生能

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2020 年

3 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

目清单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0〕6 号）（以下简称“6 号文”），

对纳入首批补贴清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需满足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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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项目需为 2017 年 7 月底前并网的普通商业电站项目、2019 年底之前并

网的光伏“领跑者”基地项目、竞价项目和扶贫项目等。此前，三部委已

发文公布的 1-7 批目录内项目，由电网企业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后，直接

纳入补贴清单。 

为充分利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源优势，公司积极开发以

“渔光一体”为主的光伏电站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已纳入

补贴清单项目（含已实质完成公示程序的项目）458.59MW，已申请、暂未

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467.62MW，其它因并网时间点尚不符合本次申报要求

的项目和无需申报的平价项目合计 1,149.64MW。 

1、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目前，由电网企业组织发电企业申报可再生能源补贴清单；经相关部

门审核确认后，最终由电网企业履行补贴清单的公示和公布。具体需要履

行的报批程序详见后文“二、说明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被纳入补贴清单需

要履行的报批程序，相关部门是否对此开展实质性审核；申请人及行业可

比公司历史上是否存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之“（一）

关于报批程序及实质性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补贴清单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内无异议的，电网企

业定期分批公布清单。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除已正式公布的项目外，

公司所申报的项目中，已完成公示的项目在公示期内均不存在有异议的情

形，预计将于近期完成公布，纳入补贴清单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因此，本

处已纳入补贴清单的项目中，包括前述已实质完成公示程序的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MW） 上网时间 备注 

1 
江苏如东运营站一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 2015 年 12 月 第七批目录，本次

平移进补贴清单 
2 天门屋顶 1MW 电站 0.66 2016 年 7 月 

3 
山东淄博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5.60 2017 年 11 月 

扶贫指标部分已纳

入补贴清单 
4 

内蒙敖汉通薪运营站一期

100.00MW 地面电站 
28.93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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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川喜德运营站一期

30.00MW 地面电站 
8.40 2018 年 12 月 

6 
南昌黄马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6 年 6 月 

经审核，已公布纳

入补贴清单 

7 
安徽怀宁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8 
南京龙袍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9 
广东台山运营站一期

25.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5.00 2017 年 6 月 

10 
广西钦州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11 
江苏泗洪运营一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18 年 12 月 

12 
广西东兴运营站二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9 年 12 月 

13 
广西钦州运营站三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9 年 12 月 

14 
山东淄博汇祥运营站一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 2017 年 5 月 

15 
江苏泗洪运营三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18 年 9 月 

16 
山东淄博汇祥运营站二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 2019 年 12 月 

17 
山东淄博汇祥运营站二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9 年 12 月 

18 
睿斌运营站二期 10.00MW

农光一体电站 
10.00 2016 年 6 月 已实质完成公示程

序，待最后公布纳

入补贴清单 19 
睿斌运营站三期 10.00MW

农光一体电站 
10.00 2016 年 6 月 

合计 458.59 - - 

2、已申请、暂未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申

报补贴清单。目前，已申请、暂未纳入补贴清单项目合计 467.62MW，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MW） 上网时间 备注 

1 黄冈屋顶 1.48MW 电站 1.48 2016 年 1 月 

已申请、审核中 
2 

睿斌运营站一期 10.00MW

农光一体电站 
10.00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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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湖屋顶 1MW 电站 1.00 2016 年 7 月 

4 淮安屋顶 0.6MW 电站 0.56 2016 年 8 月 

5 
吉林通榆运营站一期

10.00MW 农光一体电站 
10.00 2016 年 11 月 

6 攀枝花屋顶 0.57MW 电站 0.57 2016 年 12 月 

7 
辽宁朝阳运营站一期

40.00MW 地面电站 
40.00 2016 年 12 月 

8 
安徽长丰运营站一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 2016 年 12 月 

9 
吉林通榆运营站二期

10.00MW 农光一体电站 
10.00 2017 年 1 月 

10 
江苏扬中运营站一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6.00 2017 年 3 月 

11 
江苏扬中运营站二期

14MW 渔光一体电站 
4.00 2017 年 3 月 

12 
江苏如东运营站二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 2017 年 5 月 

13 
乾安运营站一期 15.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5.00 2017 年 6 月 

14 
滨州通汇屋顶 1.22MW 电

站 
1.227 2017 年 6 月 

15 
辽宁凌海运营站一期

20.00MW 地面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16 
辽宁凌海运营站二期

20.00MW 地面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17 
辽宁凌海运营站三期

20.00MW 地面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18 
河南安阳运营站一期

9.00MW 分布式电站 
9.00 2017 年 6 月 

19 
河南安阳运营站二期

4.00MW 分布式电站 
4.00 2017 年 6 月 

20 
攀枝花布德运营站一期

20.00MW 地面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21 
内蒙敕勒川运营站一期

1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 2017 年 6 月 

22 
辽宁小甸子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23 
湖北天门沉湖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7 年 6 月 

24 
山西泽州运营站一期

10.00MW 地面电站 
10.00 2017 年 6 月 

25 重 庆 黔 江 运 营 站 一 期 84.91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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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MW 地面电站 

26 原阳屋顶 0.56MW 电站 0.56 2017 年 7 月 

27 凤台屋顶 0.41MW 电站 0.417 2017 年 9 月 

28 
山东平度运营站二期

5.00MW 分布式电站 
5.00 2019 年 12 月 

29 
江西高安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19 年 12 月 

30 
安徽和县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3.90 2017 年 7 月 

3.90MW 为普通商

业电站，已申请、

审核中；其余

16.69MW 为平价

项目，无需申报 

合计 467.62   

3、其它项目 

公司其它项目主要包括 2017 年 8 月以来并网的普通商业电站项目、平

价项目等，合计 1,149.64MW。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MW） 上网时间 项目类型 

1 
山东淄博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4.40 2017 年 11 月 部分扶贫指标已纳

入补贴清单，剩余

未纳入部分为2017

年 8 月以来并网的

普通商业电站 

2 
内蒙敖汉通薪运营站一期

100.00MW 地面电站 
71.07 2018 年 8 月 

3 
四川喜德运营站一期

30.00MW 地面电站 
21.60 2018 年 12 月 

4 
安徽和县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6.69 2017 年 7 月 

平价项目，无需申

报 

5 
山东平度运营站一期

5.00MW 分布式电站 
5.09 2017 年 12 月 

6 
安徽和县运营站二期

4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43.99 2018 年 1 月 

7 
福建福清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12 月 

8 
滨海通汇运营站一期

3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302.44 2020 年 6 月 

9 
唐山丰南运营站一期

75.00MW 渔光一体电站 

51.00 2018 年 12 月 

24.00 2018 年 12 月 

2017 年 8 月以来并

网的普通商业电站 
10 

山西泽州运营站二期

20.00MW 地面电站 
20.00 2018 年 5 月 

11 江 苏 如 东 运 营 站 三 期 15.00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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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2 
广西钦州运营站二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6 月 

13 
江苏扬中运营站三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6 月 

14 
南京龙袍运营站二期

3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30.00 2018 年 6 月 

15 
宁夏贺兰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6 月 

16 
四川西昌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9 月 

17 
广西东兴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12 月 

18 
海南定安运营站一期

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00 2018 年 12 月 

19 
天津大港运营站一期

34.00MW 地面电站 
34.00 2018 年 12 月 

20 
天津明致运营站一期

55.00MW 渔光一体电站 
40.36 2018 年 12 月 

21 
天津杨家泊运营站一期

12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20.00 2018 年 12 月 

22 
湖南常德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20 年 6 月 

2020年并网的竞价

项目 
23 

湖北公安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20 年 6 月 

合并 1,149.64 - - 

上述项目中平价项目合计 439.21MW，无需申报补贴。2017 年 8 月以

来并网的普通商业电站为 510.43MW，2020 年并网的竞价项目 200MW，

合计 710.43MW 需要申报补贴清单。未来，公司将根据政策要求，及时组

织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补贴清单。 

（二）已并网发电光伏电站三年一期已确认的收入情况 

公司光伏电力板块所产生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光伏电站项目运营所产生

的脱硫电价、补贴电价收入。报告期内，公司不同类型光伏电站项目已确

认的收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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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项目 
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 小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9,357.13 16.74% 6,964.70 12.46% 16,321.83 29.20% 

已申请、暂未纳入补

贴清单项目 
7,814.93 13.98% 9,298.76 16.64% 17,113.69 30.62% 

其它项目 13,172.40 23.57% 9,288.77 16.62% 22,461.17 40.18% 

电站项目合计 30,344.46 54.29% 25,552.24 45.71% 55,896.70 100.00% 

其它 - - - - - - 

光伏发电业务合计 - - - - 55,896.70 100.00% 

2、2019 年 

单位：万元 

项目 
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 小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17,028.46 15.58% 13,798.27 12.63% 30,826.73 28.21% 

已申请、暂未纳入补

贴清单项目 
15,398.81 14.09% 21,874.42 20.02% 37,273.23 34.11% 

其它项目 22,055.48 20.18% 15,227.61 13.93% 37,283.09 34.12% 

电站项目小计 54,482.75 49.86% 50,900.30 46.58% 105,383.05 96.44% 

其它 - - - - 3,894.45 3.56% 

光伏发电业务合计 - - - - 109,277.50 100.00% 

3、2018 年 

单位：万元 

项目 
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 小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6,955.92 11.21% 9,532.65 15.37% 16,488.57 26.58% 

已申请、暂未纳入补

贴清单项目 
14,018.16 22.60% 19,535.07 31.50% 33,553.23 54.10% 

其它项目 5,837.53 9.41% 5,739.58 9.25% 11,577.11 18.67% 

电站项目小计 26,811.61 43.23% 34,807.30 56.12% 61,618.91 99.35% 

其它 - - - - 404.56 0.65% 

光伏发电业务合计 - - - - 62,023.4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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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 

单位：万元 

项目 
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 小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3,281.66 12.56% 5,285.23 20.22% 8,566.89 32.78% 

已申请、暂未纳入补

贴清单项目 
5,698.67 21.81% 7,650.17 29.27% 13,348.85 51.08% 

其它项目 138.00 0.53% 121.77 0.47% 259.77 0.99% 

电站项目小计 9,118.33 34.89% 13,057.18 49.96% 22,175.51 84.85% 

其它 - - - - 3,958.85 15.15% 

光伏发电业务合计 - - - - 26,134.36 100.00% 

近年来，随着并网装机规模增长，公司光伏发电业务收入持续提升。

国家政策积极引导光伏补贴退坡，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早日实

现“平价上网”。总体来说，并网时间越早的项目补贴越高，近年来并网

的竞价项目补贴已大幅下降、平价项目不再需要补贴。 

综上，随着行业持续发展，公司发电业务收入中，脱硫电价所贡献的

收入逐渐成为主要组成部分。 

（三）2020 年之前并网发电光伏电站项目中，未纳入补贴清单但确认

补贴电价收入项目对应的补贴电价收入、利润总额及占比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之前并网发电的光伏电站项目

中，未纳入补贴清单但确认补贴电价收入的项目合计 978.05MW。上述项目

的补贴电价收入、利润总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补贴电价收入 18,587.53 37,726.74 24,649.94 7,771.94 

公司营业收入占比 0.99% 1.00% 0.90% 0.30% 

利润总额 11,014.06 17,677.23 15,741.68 4,918.65 

公司利润总额占比 9.07% 5.61% 6.56%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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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 年初以来并网发电光伏电站项目情况及目前在建项目情况 

1、2020 年初以来并网发电光伏电站项目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公司自 2020 年初以来累计并网规模超过

500MW，其中平价项目 302.44MW，占比约 60%。未来，随着行业技术进

一步提升，平价上网项目将成为行业主流，为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MW） 上网时间 项目类型 

1 
湖南常德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20 年 6 月 竞价项目 

2 
湖北公安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100.00 2020 年 6 月 竞价项目 

3 
滨海通汇运营站一期

3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302.44 2020 年 6 月 平价项目 

合计 502.44 - - 

光伏电站并网后，公司需与电网公司签署购售电合同。受各地电网公

司内部具体合同审批流程影响，购售电合同完成签署可能需要一定时间。

上述 3 个项目均在 2020 年 6 月并网，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正式签署

购售电合同，因此在 2020 年 1-6 月公司未确认发电业务收入，报告期内相

关补贴电价收入、利润总额及占比均为 0。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湖南常德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滨海通汇运营站一期 3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的购售电合同已完成签署，

湖北公安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的购售电合同正在履行电网

公司内部审批流程。2020 年 7-8 月，湖南常德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

一体电站、滨海通汇运营站一期 3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未经审计的收入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 小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湖南常德运营站一期

1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710.17 96.84% 23.19 3.16% 733.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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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通汇运营站一期

300.00MW 渔光一体电站 
2,062.44 100.00% - - 2,062.44 100.00% 

合计 2,772.61 99.17% 23.19 0.83% 2,795.81 100.00% 

由上表，2020 年并网项目的补贴电价收入金额较小，对应 2020 年 7-8

月的补贴电价收入仅为 23.19 万元，占比为 0.83%。由于通威股份 2020 年

7-8 月的收入、利润数据未单独计算披露，故无法计算相应占比。 

2、目前在建项目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公司在建光伏电站项目 410.00MW，均为平

价项目，无补贴电价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MW) 开工时间 预计上网时间 

1 
通威乾安县 15MW 平价渔

光互补光伏项目 2 期 
10.00 2020 年 8 月 2020 年 11 月 

2 
蚌埠市怀远县 200MW 渔光

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200.00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4 月 

3 
通威东营渔光一体示范园

区项目 1 期 
200.00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12 月 

合计 410.00 - - 

（五）已并网发电光伏电站期末应收账款情况 

1、光伏发电业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应收补贴电价款，公司

已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为谨慎 

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包括脱硫电价和补贴电价两部分。其中，脱硫电价

由当地电网公司根据上网电量结算，基本可实现较快回款，账龄较短；补

贴电价由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由财政部根据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的总体情况拨付，纳入补贴清单以及补贴电价的拨付周期

较长，因此总体回款周期较长。随着并网规模的增长，公司光伏发电业务

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相应增加，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分别为 20,575.25 万元、62,383.03 万元、121,453.03 万元和

146,624.52 万元，其中应收补贴电价分别为 15,900.68 万元、53,875.49 万元、

109,199.08 万元和 136,737.09 万元，为主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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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补贴电价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公司已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应收补贴电价款，公司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 1 年以后结算收回，基

于谨慎性原则，按其应收款项余额的 5%计提坏账准备。部分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应收补贴电价款的坏账计提政策如下： 

公司名称 应收补贴电价款的坏账计提情况 

隆基股份 1 年以内 3%、1-2 年 6%、2-3 年 9%、3 年以上 12% 

中环股份 

1 年以上应收电价补贴款按照基准定期存款利率进行折现，确认预期

信用损失金额； 

2019 年年报披露应收账款电费组合的计提比例为：1 年以内 0%、1-2

年 1.06%、2-3 年 2.25%、3-4 年 3.14%、4-5 年 10.28% 

爱旭股份 未明确披露 

东方日升 不计提 

晶澳科技 

原为不计提；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按应收售电款余额 1.5%计提坏账准备 

晶科科技 余额百分比法，按期末余额的 1%计提 

协鑫集成 不计提 

通威股份 按期末余额的 5%计提 

注：可比公司信息自相关公司 2019 年年报、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露文件整理，

下同。 

由上表，东方日升、协鑫集成等可比公司对应收补贴电价款不计提坏

账准备，晶澳科技、晶科科技等可比公司计提比例低于公司。整体来看，

公司补贴电价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为谨慎。 

2、光伏发电业务期末应收账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光伏发电业务应收账款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 小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 1,712.69 17.32% 37,337.44 27.31% 39,050.14 26.63% 

已申请、暂未纳入补贴

清单项目 
3,310.26 33.48% 65,792.52 48.12% 69,102.79 47.13% 

其它项目 4,864.48 49.20% 33,607.13 24.58% 38,471.61 26.24% 

光伏发电业务合计 9,887.43 100.00% 136,737.09 100.00% 146,624.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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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公司最近一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应收补贴电价。随着相

关项目纳入补贴清单，未来公司将陆续取得补贴电价款。公司应收补贴电

价款由国家信用保障，预计最终坏账的可能性较低；受补贴电价的拨付周

期影响，同行业公司应收补贴电价的总体回款周期均相对较长。 

二、说明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被纳入补贴清单需要履行的报批程序，

相关部门是否对此开展实质性审核；申请人及行业可比公司历史上是否存

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 

（一）关于报批程序及实质性审核 

2020 年 1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

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 号）。为

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稳定发展，对完善现行补贴方式、完善市场

配置资源和补贴退坡机制、优化补贴兑付流程及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

了相关意见。其中，为简化目录制管理，国家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电价

附加申请信息。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目类型、

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并定期向全社会公开符合补助条件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清单，并将清单审核情况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此前，三部委已发文公布的 1-7 批目录内项目，由电网企业

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后，直接纳入补贴清单。 

2020 年 3 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项目清单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0〕6 号）。该通知

提出“抓紧审核存量项目信息，分批纳入补贴清单”，并对纳入首批补贴

清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需满足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如：光伏发电项目

需于 2017 年 7 月底前并网、光伏“领跑者”基地项目和 2019 年光伏竞价

项目并网时间可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底等。同时，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

理中心（以下简称“信息中心”）对纳入补贴清单的审核流程进行了明确

规定，并发布了《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申报与审核工作有关

要求的公告》。具体审核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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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初审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网企业组织经营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按要求申报补贴清单，提交相关资料。为加快工作进度、提供工作效率，

支持电网企业依托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

在线受理发电企业申报和初审。 

2、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确认 

电网企业将初审通过的项目名单提交所在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核确认

（跨省跨区送电项目提交至受理项目核准、备案机关所在地的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将确认结果反馈电网企业。 

3、项目复核 

电网企业将申报项目名单、项目相关资料和确认成果按照本公告要求

进行汇总，通过信息平台在线提交至信息中心。信息中心依据 6 号文要求

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反馈电网企业。 

4、补贴清单公示和公布 

电网企业按 6 号文要求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和公布。对于公示

后未通过的项目，汇总反馈信息中心复核。复核未通过的项目，不予列入

补贴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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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被纳入补贴清单需要履行报批程序，相关

部门对此开展实质性审核。 

（二）申请人及行业可比公司历史上是否存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

贴清单的情形 

自 2020 年相关政策发布以来，公司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可再

生能源发电补贴清单申报。在实际的申请、审核中，不同项目提交材料的

完备性、各地电网企业及能源主管部门等的审核效率均有所差异，从而导

致具体项目的审核时间不同。具体项目的审核过程中，存在相关部门要求

公司补充完善相关材料的情形，为审核的正常推进程序。截至目前，公司

所申请的相关项目中，在完成公示环节（公示期为 7 天）后，由电网企业

公布纳入补贴清单；在公示及公布前，相关项目均处于正常审核过程中，

截至目前不存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 

在项目纳入补贴清单的审核过程中，电网企业仅仅在公示和公布环节

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公示期满后，对无异议的补贴项目，由电网企业正式

对外发布补贴清单，并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备案。对

于存在异议的补贴项目，发电企业应在公示期内向电网企业提交书面复核

申请，电网企业按照审核流程组织对相应项目进行复核后，将复核结果及

时反馈相关企业，对其中符合补贴条件的项目及时通过信息平台和各省级

电网企业网站予以发布。因此，除公示及公布信息之外，公司无法通过公

开渠道获得同行业可比公司所有申请项目的情况，从而亦无法获悉是否存

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 

三、结合现行光伏产业政策，说明尚未纳入补贴清单的光伏电站项目

是否存在未来无法纳入或即使纳入但无法全额收到相关电价补贴的风险，

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 

为规范和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国务院于 2013 年 7 月印发《国务院

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 号），在完善

电价和补贴政策中明确提出：“上网电价及补贴的执行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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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38 号），

光伏发电价格根据各地太阳能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将全国分为三类太阳

能资源区，相应制定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高出

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同时，进一步明确：“光伏发电项目自投入运营起执行标杆上网电价或电

价补贴标准，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国家根据光伏发电发展规模、发电成本

变化情况等因素，逐步调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和分布式光伏发电电价

补贴标准，以促进科技进步，降低成本，提高光伏发电市场竞争力。”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出台

《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 号）（以

下简称“531 新政”）。“531 新政”在进一步降低补贴的同时，对需要国

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和分布式电站建设规模合理控制增量，并要求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加大市场化配置项目力度，所有普通光伏电站均须

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项目业主，招标确定的价格不得高于降价后的标

杆上网电价。“531 新政”有利于倒逼行业降本增效，促进行业早日实现

“平价上网”，同时也彰显了国家支持光伏新能源长期发展的决心。根据

相关媒体报道，“531 新政”出台后，国家能源局于 2018 年 7 月先后召开

两次闭门座谈会，并强调补贴强度保持 20 年不变。 

2020 年 1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

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 号）。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该办法要求由电网企业对本办法印发前需补贴的存量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进行审核，并纳入补助项目清单。电网企业应按照本办法要

求，定期公布、及时调整符合补助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

并定期将公布情况报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综上，国家已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对光伏电价补贴进行明确

规定，目前由各电网企业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照相关要求申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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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并按照“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原则分阶段发布清单。对于已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完成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并网光伏项目，未来无法纳入或

纳入后无法全额收到相关电价补贴的风险较低。针对相关风险，保荐机构

已在《尽职调查报告》“第九章  风险因素及其它重要事项调查”之“一、

主要风险因素分析”之“（二）行业及政策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4、关于未来无法纳入或即使纳入但无法全额收到相关电价补贴的风

险 

2020 年 1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

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 号）。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该办法要求由电网企业对本办法印发前需补贴的存量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进行审核，并纳入补助项目清单。电网企业应按照本办法要

求，定期公布、及时调整符合补助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

并定期将公布情况报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目前，由

各电网企业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照相关要求申报补贴清单，并按照

“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原则分阶段发布清单。对于已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完成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并网光伏项目，未来无法纳入或纳入后无法全

额收到相关电价补贴的风险较低。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排除尚未纳入补

贴清单的光伏电站项目未来无法纳入或即使纳入但无法全额收到相关电价

补贴的风险。” 

四、说明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原则，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相

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如仅对已纳入补贴清单

项目进行收入确认，测算对申请人三年一期主要经营指标的具体影响 

（一）说明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原则，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相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06）》规定，2017-2019 年度，

公司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确认收入实现：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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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

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规定，2020 年

1-6 月，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品”）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该合

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

布或金额；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报告期内，《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准则的变化对公司光伏

业务收入确认基本无影响。 

在光伏发电业务中，公司的具体收入确认原则为：光伏电站已上网售

电，于电网公司确认上网电量时确认收入。 

2、补贴电价收入的确认时点、确认依据 

（1）确认时点 

2013 年 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38 号），

明确：“光伏发电项目自投入运营起执行标杆上网电价或电价补贴标准，

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因此，光伏电站的应收补贴电价，自光伏电站并

网投运即享有。 

对于补贴电价，公司依据发改委电价政策、发改委核准或备案文件、

竞价项目公示文件、电价批复文件、与电网公司签订的购售电合同等确认，

确认依据充分。发改委电价政策、发改委核准或备案文件、竞价项目公示

文件为相关补贴项目实施的前提，在项目建设前已发布或取得。光伏电站

建成并网发电后，公司根据电网公司确认的上网电量同时确认脱硫电价、

补贴电价收入。具体而言，根据不同地区电网公司的实际执行情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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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电网公司出具电量结算单或电表上网电量，按月确认收入。 

（2）确认依据 

根据财政部 2012 年 12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有关会计处理

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销售可再生能源电量时，按实际收到或应收的

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按实现的电价收入，贷记

“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已依据发

改委电价政策、发改委核准或备案文件、电价批复文件、竞价项目公示文

件、与电网公司签订的购售电合同等确定补贴电价，依据电网公司电量结

算单或电表上网电量确定上网电量，从而确认补贴电价收入。 

公司并网发电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电网公

司，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

的电能实施控制。公司于电网公司确认上网电量时确认收入，电价包括基

本的脱硫电价和并网时点相关政策规定的补贴电价。经电网公司确认后，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符合收入及应收账款确认条件。 

3、暂未纳入补贴清单但确认补贴电价收入的项目符合进入补贴清单

的条件，进入补贴清单不存在实质性障碍，补贴金额和数量可以合理预计 

2020 年 3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项目清单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0〕6 号）。该通知

提出“抓紧审核存量项目信息，分批纳入补贴清单”，并对纳入首批补贴

清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需满足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具体如下： 

序

号 
条件 暂未纳入补贴清单的光伏电站项目情况 

1 

（一）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规划

的陆上风电、海上风电、集中式光伏电站、

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生

物质发电等项目。所有项目应于 2006 年

及以后年度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手续。

其中，风电项目需于 2019年 12月底前全

➢ 平价项目无补贴，无需申请纳入； 

➢ 2017年 8月以来并网的普通商业电站，2020

年并网的竞价项目，需在后续批次申请纳入； 

➢ 其他符合条件的项目均已申请，目前正处于

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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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机组完成并网，光伏发电项目需于 2017

年 7月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光伏“领

跑者”基地项目和 2019 年光伏竞价项目

并网时间可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底），生

物质发电项目需于 2018 年 1 月底前全部

机组完成并网。 

2 

（二）符合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按照

规模管理的需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

围内。 

➢ 项目建设前，已完成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核

准或备案程序，并取得相应建设指标； 

➢ 在符合相关政策的情况下，电站项目于建成

后并网发电，并与电网公司签署购售电协议。 

3 
（三）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价格政策，上

网电价已获得价格主管部门批复。 

➢ 直接以价格政策确定上网电价的光伏电站项

目，公司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适时发

布的政策文件为基础，以电价政策中所明确

的资源区、建成并网时点适用相应的补贴电

价，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备案审核或电价批复； 

➢ 竞价项目直接以中标价确定电价，电价高出

当地脱硫电价部分为补贴电价。 

截至目前，公司暂未纳入补贴清单的光伏电站项目中，平价项目无需

申请纳入，其他项目均已完成相关核准或备案程序，处于纳入补贴清单的

审核中、或需在后续批次申请纳入。结合现有政策及相关项目实际情况，

预计进入补贴清单只是时间问题，不存在实质性障碍。补贴电价依据补贴

政策、中标电价等确定，发电量为并网售电后电网公司确认的上网电量，

因此补贴金额和数量可以合理预计。 

4、与行业可比公司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基本一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部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公司名称 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确认政策 

隆基股份 
在光伏电站已经并网发电，与发电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中环股份 
电站并网发电，通过电力公司规定的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间后，依据

业务部门提供的送电量单据确认收入 

爱旭股份 未明确披露 

东方日升 未明确披露 

晶澳科技 光伏电站已经并网发电，取得电网公司结算单时确认收入 

晶科科技 
根据合同约定将电力输送至国家电网指定线路，每月月底按照电力

公司提供的电费结算单中确认的抄表电量及电价（含电价补贴）确



22 

认收入 

协鑫集成 按照光伏电站与电网公司双方确认的结算单，确认收入 

通威股份 光伏电站已上网售电，于电网公司确认上网电量时确认收入 

由上表可见，公司与行业可比公司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基本

一致。 

综上，公司的发电业务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模拟测算 

若仅对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进行收入确认，测算对申请人三年一期主

要经营指标的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公式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 营业收入  1,873,860.19 3,755,511.83 2,753,517.03 2,609,211.78 

2 营业收入影响金额 2=4-3 3,731.86 -46,637.69 -33,191.49 -13,057.18 

3 公司已确认补贴收入  25,552.24 50,900.30 34,807.30 13,057.18 

4 
纳入补贴清单项目确认收

入 
 29,284.10 4,262.60 1,615.81 - 

5 调整后营业收入 5=1+2 1,877,592.06 3,708,874.13 2,720,325.54 2,596,154.60 

6 营业收入变动比例 6=2÷1 0.20% -1.24% -1.21% -0.50% 

7 营业利润  121,388.39 315,152.18 239,833.11 243,880.46 

8 信用减值损失影响金额  -36.49 3,262.63 2,760.44 648.99 

9 调整营业利润金额 9=2+8 3,695.38 -43,375.07 -30,431.05 -12,408.19 

10 调整后营业利润 10=7+9 125,083.77 271,777.12 209,402.07 231,472.26 

11 营业利润变动比例 11=9÷7 3.04% -13.76% -12.69% -5.09% 

模拟测算过程说明： 

1、相关项目并网发电时暂不确认补贴收入，待纳入补贴清单后，在当

期集中确认以前年度及当期补贴收入。若在出具财务报表前相关项目纳入

补贴清单，则作为期后调整事项确认当期补贴收入。模拟测算时，营业收

入影响金额按照公司每个期间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确认的补贴收入，减去

当期公司实际已确认的补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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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对于每期期末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的补贴收

入所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按照补贴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乘

以 5%计算。模拟测算时，信用减值损失影响金额按照公司每个期间原补贴

收入形成的信用减值损失，减去测算的补贴收入形成的信用减值损失。 

综上，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较大，如仅对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进行收入

确认，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变动影响较小。从对营业利润的影响来看，若在

集中纳入补贴清单后确认光伏补贴收入，将造成以前各年度营业利润减少，

纳入清单当期营业利润集中增加、收入成本不配比的情形，不符合权责发

生制的原则。 

五、中介机构核查依据、过程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依据、过程 

1、通过查阅公开信息、行业报告等，了解与光伏行业、电价补贴相关

的政策法规及发展趋势。 

2、核查发行人并网光伏电站项目是否已纳入补贴清单、申请情况以及

相关部门的审核情况。 

3、获取发行人相关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的备案文件、购售电合同、电量

结算单等，进一步核查光伏发电业务的收入确认情况。 

4、核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光伏发电业务的收入确认、应收补贴电价

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与发行人相关政策进行比较。 

5、获取发行人发电业务收入台账，并结合报表数进行分析性复核。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已根据相关规定，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申

报可再生能源补贴清单；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已纳入补贴清单

项目（含已实质完成公示程序的项目）458.59MW，已申请、暂未纳入补贴

清单项目 467.62MW。近年来，随着并网装机规模增长，发行人光伏发电



24 

业务收入持续提升，脱硫电价所贡献的收入逐渐成为主要组成部分。光伏

发电业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应收补贴电价款，发行人已按照预

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为谨慎。 

2、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被纳入补贴清单需要履行报批程序，相关部门

对此开展实质性审核。截至目前，发行人除处于审核过程中的项目外，不

存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发行人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

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项目经申请未被纳入补贴清单的情形。 

3、国家已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对光伏电价补贴进行明确规定，

对于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完成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并网光伏项目，未来无

法纳入或纳入后无法全额收到相关电价补贴的风险较低。针对相关风险，

保荐机构已在《尽职调查报告》中补充风险提示。 

4、发行人与行业可比公司光伏发电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基本一致，发

电业务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5、发行人营业收入规模较大，如仅对已纳入补贴清单项目进行收入确

认，对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变动影响较小。从对营业利润的影响来看，若在

集中纳入补贴清单后确认光伏补贴收入，将造成以前各年度营业利润减少，

纳入清单当期营业利润集中增加、收入成本不配比的情形，不符合权责发

生制的原则。 

 

问题 2：关于产能利用率。报告期内，申请人饲料产品产能利用率分

别为 35.91%、34.79%、40.78%、30.98%。请申请人说明：饲料产品产能

利用率低的原因，相应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减值计提是否合理谨慎。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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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饲料产品产能利用率低的原因 

（一）受行业特性影响，实际产量难以达到理论产能，饲料行业的产

能利用率普遍不高 

公司在计算饲料产能口径时，年产能＝单位小时产能×16 小时/天×250

天/年，年产能是在生产一个品种规格、设备连续运转的情况下得出的理论

产能。理论产能的计算中，公司无法完全考虑实际生产中的所有影响因素，

因而理论产能相对高。 

实际生产过程中，饲料由于品种规格较多，不同规格产品的生产效率

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饲料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共线生产问题，不同种饲

料使用同一套饲料生产设备，公司需要在品种交替生产时停机换料、更换

模具、调整生产工艺参数等，从而占用生产时间，亦影响实际产能的发挥。

因此，受行业特性影响，饲料实际产量难以达到理论产能。 

2017-2019 年，部分同行业可比饲料上市公司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新希望 51.94% 47.98% 47.86% 

海大集团 63.50% 58.48% 55.17% 

大北农   37.68% 

正邦科技 68.75% 78.41% 75.27% 

唐人神 34.90% 38.26% 39.14% 

禾丰牧业   52.10% 

金新农 32.39% 47.59% 43.28% 

平均值 50.30% 54.14% 50.07% 

通威股份 40.78% 34.79% 35.91% 

注：各家公司在具体计算产能时的口径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各家公司的产能利用

率差异较大，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与大北农、唐人神等相近。 

整体来看，饲料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普遍不高，公司饲料产能利用率较

低符合行业特点及其经营实际。 

（二）公司以水产饲料为主，具有明显的淡旺季 

公司饲料以水产饲料为主，近年来积极践行聚焦水产饲料的业务战略，



26 

2019 年水产饲料产量占比超过 50%；经查询部分可比饲料上市公司 2019

年水产饲料产量占比，海大集团为 28.63%、新希望为 6.27%、唐人神为

5.66%。水产饲料具有明显的淡旺季，产销旺季为每年 5-10 月，产销淡季

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相较于猪料、禽料等不具有明显淡旺季的品种，

水产饲料全年产能利用率更低，具有合理性。 

综上，受行业特性影响，饲料实际产量难以达到理论产能，饲料行业

的产能利用率普遍不高。同时，公司以水产饲料为主，具有明显的淡旺季。

公司饲料产能利用率较低符合行业特点及其经营实际，具有合理性。 

二、公司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 

（一）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饲料业务相关子（分）公司共计 70 余家，报告期末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分类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房屋及建筑物 154,972.22 154,741.47 158,756.81 148,721.36 

机器设备 108,060.78 108,159.42 102,504.67 91,178.31 

交通运输设备 4,898.59 4,998.81 4,769.85 4,515.64 

办公设备 4,212.29 5,811.42 5,946.89 6,330.46 

合计 272,143.88 273,711.12 271,978.22 250,745.77 

注：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由上表，公司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较稳定，报告期各期末

不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形。 

（二）与同行业可比饲料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比较 

单位：年 

项目 新希望 海大集团 大北农 正邦科技 唐人神 禾丰牧业 金新农 通威股份 

房屋及建筑物 20-40 5-10 5-40 20-40 20 10-40 20-50 5-35 

机器设备 8-16 3-12 5-10 10 5-10 10 10-20 8-10 

交通运输设备 5 5 5-10 5 5 4 5-8 4-5 

办公设备 3-5 3-5 5 5 5-10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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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与同行业可比饲料上市公司相比，公司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没有重大差异。 

（三）饲料相关业务（农牧板块）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饲料相关业务（农牧板块）主营业务收入、息税前利

润等指标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公式 2020年1-6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 主营业务收入  935,217.55 1,869,893.13 1,681,584.75 1,622,271.89 

2 息税前利润  37,041.23 79,906.01 85,027.36 72,437.08 

3 固定资产  272,143.88 273,711.12 271,978.22 250,745.77 

4 
固定资产息税

前利润率 
4=2÷3 13.61% 29.19% 31.26% 28.89% 

5 平均净资产  258,157.93 276,179.20 302,289.60 305,357.48 

6 
平均净资产息

税前利润率 
6=2÷5 14.35% 28.93% 28.13% 23.72% 

由上表，饲料相关业务（农牧板块）投资回报率较高，盈利能力较强。 

（四）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减值迹象判断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2006）》第五条规定，公司

对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的减值迹象判断过程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饲料业务相关资产的市价未出现大幅下跌； 

2、公司饲料业务相关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

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近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报告期内，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没有明显提高，对企

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4、没有证据表明公司所属饲料相关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

损坏，即使有陈旧过时或损坏，已及时进行修理更换； 

5、公司所属饲料相关资产不存在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

划提前处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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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公司饲料相关业务（农牧板块）盈利能力来看，整体投资回报率

较高，盈利能力较强。 

综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2006）》第六条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无需计提减值

准备。 

三、中介机构核查依据、过程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依据、过程 

1、了解发行人有关固定资产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以确认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 

2、查阅饲料行业、可比饲料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并对发行人的饲料产

能利用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及折旧、饲料相关业务（农牧板块）的盈利

能力等进行分析。 

3、复核发行人对饲料业务相关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记录。 

4、获取固定资产抽查盘点记录，关注固定资产运行、闲置、陈旧过时

或者损坏情况，并了解固定资产的市价是否存在大幅下跌情形，是否存在

因技术进步而功能性贬值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受行业特性影响，饲料实际产量难以达到理论产能，饲料行业的产

能利用率普遍不高。同时，发行人以水产饲料为主，具有明显的淡旺季。

发行人饲料产能利用率较低符合行业特点及其经营实际，具有合理性。 

2、报告期内，发行人饲料相关业务（农牧板块）的盈利能力较强，相

关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无需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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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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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李普海  蒲  飞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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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现就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

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